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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债务纠纷， 然后通过虚假

诉讼形式套取住房公积金， 已形成

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而链条中的操

作者收取手续费， 最高达到套取资

金的 50%。

2017 年 12 月 2 日， 广东省韶

关市的丘某华意图违规套取其公积

金账户内资金， 他通过朋友介绍认

识了韶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的钟

某， 钟某承诺帮助丘某华套取公积

金账户内 9.2 万元， 然后收取 2.2

万元手续费。 随后丘某华与钟某签

订 9.2 万元的虚假借款合同， 钟某

预付 7万元给丘某华。

2017 年 12 月 4 日， 钟某以该

虚假借款合同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武江区人民法院根据钟某

提交的虚假借款合同判决丘某华偿

还钟某 9.2 万元。 2018 年 2 月 12

日， 钟某向武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申请强制执行丘某华的住房公积

金。 武江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两人存在假意签订借款合同虚

构债务的行为， 遂对钟某作出罚款

2万元的决定。

除了罚款之外， 钟某还被追究

了刑事责任。 2020 年 6 月 16 日，

武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钟

某犯虚假诉讼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九个月， 并处罚金 2万元。

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张某，

则是一名通过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

积金的“职业套现人”。 从 2015 年

开始， 张某来到辽宁省， 通过虚假

诉讼帮他人套取住房公积金， 收取

手续费的比例不一。 2015 年 11 月

至 12 月间， 张某为王某套取个人

住房公积金 7.25 万元， 从中获取

1.6 万元手续费。 同年 11 月至 12

月间， 张某为丁某套取个人住房公

积金 4.13万元， 从中获取 1.9 万元

手续费。

张某收取最高手续费的一次，

是帮助孙某套现。 2016 年 1 月至 3

月间， 张某帮助孙某套取个人住房

公积金 8.2 万元， 从中收取了 4 万

元手续费， 手续费达到套取资金的

近 50%。

经辽宁省辽河人民法院审理查

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

期间， 张某 44 次以虚构的债务关

系向辽河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 帮助他

人套取个人公积金共计 304.3 万余

元， 张某从中获利 64.3万余元。

2021 年 2 月 7 日， 辽宁省辽

河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某犯虚假诉

讼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

罚金五万元。

形成黑色产业链条

收取高昂手续费用

“手拉手” 式调解结案， 然后

通过法院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做法，

已经引起我国司法机关的注意， 各

地司法机关也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打

击这种违法违规乱象。

有媒体曾披露， 2018 年 4 月，

黑龙江省某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

发现， 该县法院上百起以住房公积

金为执行标的的调解案件， 均具有

约定管辖、 当天立案当天结案、 证

据只有借款凭证而无转账证明等特

点。

检察院调查发现， 郭某以自己

及其女儿、 女婿等人的名义， 用虚

构的债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

出具调解书后， 再用调解书执行对

方当事人的住房公积金。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 郭某先后为

128 人套取住房公积金 620 多万

元， 从中获利 40多万元。

这家县检察院审查认为， 郭某

为达到违法套取住房公积金的目

的， 与他人恶意串通， 伪造证据，

虚构借款事实， 致使法院作出错误

的民事调解书， 该行为不仅妨碍司

法秩序， 还严重破坏了住房公积金

管理秩序。 因此， 检察院向法院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 建议撤销郭某等

人涉嫌虚假诉讼的 128 份民事调解

书。

一直倡导“诉讼打假”的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

贤兴， 现兼任长沙市法学会司法诚

信与虚假诉讼（仲裁）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马贤兴认为，通过虚假诉讼套

取住房公积金的行为， 不仅扰乱了

住房公积金的正常管理秩序， 侵害

了广大缴存人的权益， 而且扰乱了

正常的司法秩序， 破坏了社会的公

平正义，应该给予严厉打击。

据马贤兴介绍， 2015 年 11 月

1 日， 刑法修正案 （九 ） 正式实

施， 修正案中增加了虚假诉讼罪，

以惩治频现的虚假民事诉讼。 “将

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的行为上

升至刑事打击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有力地震慑这种犯罪行为。”

“通过广泛开展宣传引导， 完

善内部管理， 推进信息共享等手

段， 封堵住房公积金监管漏洞。 同

时， 通过法律之剑， 斩断虚假诉讼

套取住房公积金的链条， 这样才能

确保公积金制度安全平稳运行。”

马贤兴说。

债务人无其他财产可执行， 法

院通过执行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

金，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

题。 但一些不法人员也开始利用这

一执行举措， 做起了通过虚假诉讼

套取个人住房公积金的“生意”。

现年 30 岁的张某， 系湖南省

龙山县人。 他虽然有专科文凭， 但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

会， 他获悉了一条“发财之道”，

即通过虚假诉讼帮助他人套取住房

公积金， 然后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2019 年， 张某开始试水这一

“发财之道”。 陈某在龙山县某单位

上班， 他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有近

4 万元的资金， 但因为不符合提取

住房公积金的条件， 陈某的住房公

积金一直无法提取。 听说张某能通

过打“假官司” 的形式将住房公积

金套取出来， 陈某欣然同意与张某

“合作”。

随后， 陈某与张某签订了一份

虚假的借款协议， 即陈某向张某借

款 4 万元， 月利率约定为 2%。 因

为陈某无法按时偿还到期“债务”，

张某将陈某起诉至龙山县人民法

院。 经法院调解， 陈某表示愿意偿

还到期“债务”， 龙山县人民法院

便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四天之后，

张某立即向龙山县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这份民事调解书。

龙山县人民法院通过查询发

现， 陈某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有

39000 元， 法院便将这笔住房公积

金作为执行款， 划到了申请执行人

张某的农业银行账户中。 张某收到

款后， 向陈某支付了 12050 元， 并

以各种理由未向陈某支付余款

26950元。

初尝甜头的张某认为， 通过虚

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 只要当事

人不举报， 就没有法律风险。 于

是， 他开始频繁“接单”。

龙山县晏某也想将其住房公积

金账户中的 7 万余元资金套取出

来， 便与张某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借

款协议。 协议商定： “晏某向张某

借款 6.8万元， 月利率为 2%。”

因为晏某不能按时还款， 张某

将晏某起诉至龙山县人民法院。 龙

山县人民法院经过调解， 作出民事

调解书。 2020 年 3 月 31 日， 张某

向龙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

民事调解书， 法院将晏某的 77435

元住房公积金作为执行款， 划到了

张某的银行卡中。 张某按照 15%的

比率扣除手续费 1.1 万元， 剩余部

分没有向晏某支付。

就这样， 张某以同样的手法，

先后 4次企图帮助他人套取住房公

积金， 其中一次被法院发现导致案

发。 今年 4 月 15 日， 张某被龙山

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虚假诉讼罪定罪

量刑。

假官司套取公积金

扰乱秩序影响恶劣

住房公积金， 是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

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 对等缴存的长期住房储蓄。

由于住房公积金的用途是为了保障基本住房， 因此各地对提取条件严格把关， 一般只有在购买、 建造、 翻建、 大修具有所有权的自住住房
等情况下， 才能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 近年来， 一些人为了套取个人住房公积金， 打起了通过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的歪主意。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通过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有一定的操作手法， 首先双方合谋虚构债务纠纷， 然后到法院起诉制造虚假诉讼， 最
后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账户里的资金。 住房公积金到手后， 操作人员则按照一定的比例， 收取高额的手续费。

“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 在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亟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这位知情人士说。

那么， 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黑色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用法律之剑斩断这一黑产链条？

法院是否可以执行个人住房公

积金， 曾在司法实务界有过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 住房公积金属

于职工个人所有， 法院可以无条件

划拨； 另一种意见认为， 住房公积

金属于社会保障资金， 不能划拨。

此前，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曾

就法院是否可以强制划拨被执行人

住房公积金问题， 向最高人民法院

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向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批复称： “符合国务

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二十

四条规定的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

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条件， 在保障被

执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

条件的情况下， 执行法院可以对被

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

额强制执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法官助理刘闯认为， 按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三条规

定，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

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

积金， 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因为住房公积金属于个人财

产， 可以由个人支配， 个人如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在

符合一定条件下， 法院有权对其采

取冻结、 划拨等强制执行措施。”

刘闯说。

记者注意到， 在法律没有进一

步明确之前， 有的省级人民法院开

始尝试与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联合

制定文件， 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解

决争议的办法。

今年 5 月 17 日， 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与湖南省住建厅就联合印

发了 《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联

动机制的若干意见》， 对执行案件

中联动查询、 冻结、 扣划住房公积

金的相关条件和具体程序进行了详

细规定。

意见规定，法院在执行案件中，

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 土地等不

动产、银行存款、机动车辆、企业股

权等财产情况进行调查后， 确定其

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不足以清

偿债务的， 在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

活及居住条件， 符合规定情形的，

可以裁定扣划其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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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虚构债务纠纷按比例收取手续费

虚假诉讼如何套取公积金

（据法治日报）

公积金属于个人财产

符合条件可强制执行

规范管理加强共享

堵住漏洞确保安全


